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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嫌违法被调查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鹏起科技”）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通过东

阳市政府官方媒体获悉，鹏起科技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鼎立集

团”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东阳市公安局对相关责任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相关

案情正在调查之中。由于鼎立集团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许宝星先生系鹏起科技董事，鼎

立集团董事许明景先生系鹏起科技董事、总经理。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利益，现对相关情

况进行自查并说明如下： 

鹏起科技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，各方面情况稳定，经营管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。

鹏起科技与股东鼎立集团及许宝星先生、许明景先生暂时无法取得联系。同时鹏起科技

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转发的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《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》（2017

司冻 020号）以及东阳市公安局《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》（东公（经）冻财字[2017]10010

号），鼎立集团持有鹏起科技的 200,276,020 股股份已被司法冻结，占鹏起科技总股本

11.43%，冻结时间从 2017 年 4月 28日起至 2019 年 4月 27日止，期限两年。 

鹏起科技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保证鹏起科技正

常运作，维护全体股东利益。 

鹏起科技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、《香港商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鹏起科技所

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正式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4月 29日 


